
澳  門  特  別  行  政  區  政  府
Governo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

勞  工  事  務  局
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para os Assuntos Laborais

關於立法會李振宇議員書面質詢的回覆

遵 照 行 政 長 官 指 示 ， 本 局 對 立 法 會 2024 年 4 月 8 日 第

393/E292/VII/GPAL/2024 號公函轉來李振宇議員於 2024 年 3 月 28 日

提出，行政長官辦公室於 2024年 4月 9日收到的書面質詢，回覆如下：

第 7/2008 號法律《勞動關係法》已就僱員的工作時間、超時工作

及休息時間等作出規範，僱主有義務確保僱員享有休息權。倘若出現

該法律規定的超時工作情況，則僱主應依法按實際提供的超時工作時

間給予額外報酬補償。

同時，倘僱員發現自身勞動權益受損，可尋求本局協助，本局必

定依法跟進調查，並對違法行為予以處罰。本局亦一直積極鼓勵僱主

遵循善意原則與僱員協議工作條件，以互諒和協商方式解決雙方所遇

到的實際困難，並盡力維繫和諧的勞資關係。

對於質詢提及勞動權益的調查研究，以及有關完善和檢討勞動法

的問題，特區政府會多管道收集相關信息，以及持續聽取社會各界的

意見和建議，並結合澳門特區的實際情況審慎分析、研究。

勞工事務局局長

黃志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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